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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成立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
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的通知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（修订）》（教高〔2002〕3号）要求和我院图书馆工作发展需要，经学院研究决定，成立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工作委员会。 
人员组成如下：
主任委员：王华
副主任委员：赵明
委员：于伯良，闫纲，徐光华，王学明，李原福，张辉，段金辉，周云凌，姜彬峰，王治生，李晓平，乔跃进，于素芳，于国军，段宝明，周环宇，刘树全，张兴志，王若民，于兆宇，贺春霞，李艳杰，学生代表。
下设办公室：
办公室主任：李艳杰
附件：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章程
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
2014年4月8日
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印发          2014年4月8日印发
附件
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
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章程
第一章   总  则
第一条 为适应我院发展的需要，充分发挥图书馆的职能，更好地为教育、教学和科研服务，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（修订）》（教高〔2002〕3号）第九条“高等学校应设立图书馆工作委员会，作为全校信息工作的咨询和协调机构”的有关规定，成立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工作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图书馆工作委员会）。
第二章  组织机构及任期
第二条 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成员由分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和图书馆馆长、各系（部）和各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、教师代表、学生代表组成。
第三条 图书馆工作委员会设立主任委员1人、副主任委员1人、委员若干人；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（设在图书馆），设主任1人。
第四条 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每三年调整一次，新一届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委员由上一届委员会提名，报学院领导审核聘任。某些事项如涉及到的单位没有该委员会的成员时，可以该委员会的名义邀请相关单位派人参加会议。
第三章  职  责
第四条   图书馆工作委员会负责对全校文献资源建设工作进行咨询、审议和协调。
第五条  每年召开一次至二次会议，必要时由主任委员（或委托副主任委员）约请相关委员召开专题会议。
第六条   咨询、审议和协调的主要内容：
1．图书馆发展规划；
2. 图书馆年度经费预算完成情况和下年度预算计划；
3．图书馆年度工作计划；
4．协调全院文献资源建设工作，实现文献资源建设的优化配置和共享；
5．听取图书馆馆长的工作报告，讨论院文献信息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；
6．反映师生对图书馆工作的意见和要求，提高为读者服务的质量、效率和效益；
7．向学院和图书馆提出改进图书馆工作的建议；
8．其它需要提交工作委员会讨论的有关事宜。
第四章  附  则
第七条    本章程由图书馆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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